关于2016级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工作
注意事项的通知
各学院：
按照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关于2016级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安排的通知》（本字〔2019〕177号）及《关于做好2019～2020学年第二学期毕业年级学生教学工作安排的通知》（本字〔2020〕24号）的要求，各学院须于5月23日中午12:00前报送答辩安排，并于5月31日之前完成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工作。答辩结束后，于6月3日前完成成绩上传工作。
为做好答辩及归档工作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一、查重要求
为了加强毕业设计质量管理，所有答辩的论文一律要求在答辩前进行“查重抽检”，学生登陆教务系统，进入“毕业设计”模块“学生设计（论文）管理”位置进行查重，每位学生可检测3次（抽中盲审的学生多1次），只允许使用本人账号查重。学生在提交答辩论文材料的同时需提交“查重抽检报告”，报告中文字复制比>30%的，不得参加答辩。
二、答辩要求
各学院须严格按照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条例（修订）》（西电教〔2016〕125号）及相关文件要求组织毕设答辩，严格把控毕业设计质量。答辩可采取线上线下两种方式进行，由学院根据实际情况决定，并报本科生院备案。
答辩时，每位学生不少于30分钟，其中个人报告时间15～20分钟，评审专家提问约10分钟。要求各学院答辩组织机构健全、组织程序合理，全程录像。
三、上传要求
学生将定稿论文及相关材料全部整合为一个连续的PDF（无需签字盖章），通过“毕业设计”模块“归档材料”位置进行上传。
材料清单如下：
1、论文封面：学生学号、姓名及老师姓名、论文题目等信息必须完整；
2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诚信说明书；
3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任务书；
4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计划书；
5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开题报告；
6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期报告；
7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期检查表，在校内做毕设的同学填写“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期检查表”；在校外做毕设的同学填写“校外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期调查表”；
8、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指导教师成绩评定意见表；
9、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评阅人成绩评定意见表；
10、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成绩登记表；
11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正文（包括摘要、目录、主体、致谢、附录等）；
12、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盲审意见书（盲审提供）；
13、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修改说明（盲审提供）；
14、论文查重报告（系统生成）；
15、外文资料翻译；
16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指导情况登记表。
注：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答辩审批表由学院备案，若有实验记录本，由学院备案。
四、归档要求
根据本科审核评估和专业认证的最新要求，为提前做好电子资料存档工作，从本年度起，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相关材料采取电子化方式进行归档。学生通过“毕业设计”模块“归档材料”位置上传材料；指导教师检查学生材料上传完整无误后可录入答辩成绩；学院毕业设计管理员对归档材料及答辩成绩进行复核，审核通过后，归档工作完成，成绩生效。
五、联系方式
以上事项如有疑问，请联系本科生院实践科。
联系人：田娜玲
联系方式：81891766
邮箱：nltian@xidian.edu.cn
本科生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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